
公告日期111年11月15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1 偵 2229 詐欺 花蓮分局 楊○婕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4373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陳○元 起訴

合 111 偵 5051 交通過失傷害 新城分局 顏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5984 詐欺 斗六分局 程○諺 起訴

合 111 偵 6007 詐欺 潮州分局 陳○元 起訴

合 111 偵 6098 詐欺 新莊分局 程○諺 起訴

合 111 偵 6101 詐欺 岡山分局 陳○元 起訴

合 111 偵 6266 詐欺 苓雅分局 尹○秦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6483 妨害兵役條例 花蓮後備 林○渝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偵 6827 詐欺 林園分局 黃○宣 起訴

合 111 偵 7112 詐欺 新店分局 偕○浩 起訴

合 111 偵 7112 詐欺 新店分局 程○諺 起訴

合 111 偵緝 641 詐欺 吉安分局 程○諺 起訴

合 111 偵緝 642 詐欺 吉安分局 程○諺 起訴

合 111 偵緝 643 詐欺 吉安分局 程○諺 起訴

合 111 偵緝 723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黃○宣 起訴

合 111 毒偵 9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146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160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239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278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289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291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419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黃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472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511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551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602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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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111 毒偵 708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727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黃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729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768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77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○傑 起訴

合 111 毒偵 826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827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863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曾○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865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黃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97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邱○樺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97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林○傑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1018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林○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緝 281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張○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緝 28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陳○宗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緝 290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陳○宗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撤緩毒偵 97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黃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撤緩 259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：本署觀護

人室)

黃建偉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560)

愛 111 偵 5180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郭○芝 起訴

愛 111 偵 5547 詐欺 新城分局 劉○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1 偵 5675 竊盜 吉安分局 林○昌 起訴

愛 111 偵 6144 竊盜 吉安分局 林○昌 起訴

愛 111 偵 6144 竊盜 吉安分局 林○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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